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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1区划背景

2019年伊春市各县(市)区行政区划改革重新划分，撤销伊春市

新青区、红星区、五营区，设立丰林县，以原新青区、红星区、五营

区的行政区域为丰林县的行政区域。

为进一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畜禽养殖业污染，促进生

态环境保护和畜禽养殖业持续协调发展，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为

全面落实国家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要求，推动农业源减排和区域环

境质量改善，优化畜禽养殖业结构，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

防治条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划，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

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号）、《关于进一步规范

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33号）、《关于

转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的通知》（黑环

发[2020]2号）文件要求，依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

《黑龙江省畜禽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以及黑龙江省、伊春市丰林县

等地方法规、规划和文件等有关工作要求，结合伊春市丰林县实际情

况，在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省级人民政府禁养区划定

方案基础上，制定本县禁养区划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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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意义与目的

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是我县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是促进全县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

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及改善生态环境治理的重大战略举

措。科学合理划定畜禽禁养区范围并制定落实相应的法律法规、管控

措施及制度的建设，将对保障全县环境敏感区域、重要生态功能区和

重点流域的环境安全，突出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人口聚居区等重点保护区域的环境监管，并实现全县环境优

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促进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全

面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1.3指导思想

坚持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

代化带动发展战略为指导思想，按照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要求和部署，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

以保障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为

目的、以统筹兼顾、科学可行、依法合规、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以

全县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以

及产业发展空间规划调整为依据、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人口聚居区等区域作为重点，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加

强环境监管，落实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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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划定原则

1.4.1统筹兼顾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

殖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有机结合。根据畜禽养殖不同种类对自然环

境和条件的差异性要求，结合区域河流水系、地形地貌及土壤类型特

征，综合考量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综合承载力，统筹兼顾畜禽养殖业发

展规划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规划，促进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有效推进。

1.4.2科学合理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划定是以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为基础划定的，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边界确定方法和范围划定原则

为依据，严格按照保护目的和需要，科学合理设置边界范围。

1.4.3协调一致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应与区域内生态保护红线制定、主体功能区

规划、生态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协调，与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相适应，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结构调

整相一致。

1.4.4强制动态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后，必须实行严格保护，制定和执行严格的

环境准入制度与管控措施；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 5年内不做调整，

确需调整，参照禁养区划定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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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工作目标

2026年 4月底前，完成本行政区域禁养区划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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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划定依据与程序

2.1划定依据

2.1.1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规划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 24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8月 26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22年 10月 30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 27日修

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20年 4月

29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 1月 22日修订）

（7）《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3年 11月 11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26年 2月 9日

修订）

（9）《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年 2月 6日修订）

（10）《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 1月 8日修订）

（11）《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5年 4月 16日）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 26

日）

（13）《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 10月 2日）

（14）《黑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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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规章与文件

（1）《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

通知》(国土资发〔2014〕127号)；

（2）《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 12月

22日修正版）；

（4）《黑龙江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黑政发〔2016〕3号）；

（5）《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号）；

（6）《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畜禽养殖场（小

区）备案程序管理办法的通知》（黑政办发〔2010〕13号）。

2.1.3畜禽相关技术规范及政策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技术规范（HJT 338-2018）

（2）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3）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497-2009）

（4）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NY/T 682-2003）

（5）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NYT1167-2006 ）

（6）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NYT1168-2006 ）。

（7）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GB/T 12343）

（ 8）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

（HJ774-2015）

（9）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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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773-2015）

（10）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 433-2008）

2.1.4执行标准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3）《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4）《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5）《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2.2划定程序

2.2.1摸清底数

县级以上地方环保部门、农牧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国家和地方

法律、法规、规章等，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畜牧业发展规划等，识别和初步确定禁养区划定范围。

2.2.2核定边界

在初步确定划定范围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实地勘察，调查禁养区

划定相关基础信息（包括有关地物信息，养殖场分布、养殖规模等），

明确拟划定禁养区范围边界拐点，形成禁养区划定初步方案，包括比

例尺一般不低于 1：5万的畜禽养殖禁养区分布图，以及禁养区划定

范围的文字描述等。

2.2.3征求意见

禁养区划定初步方案应当征求同级有关部门意见，并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正，必要的应当进行现场勘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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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养区划定方案（送审稿）。

2.2.4报批公布

各地环保部门、农牧部门将禁养区划定方案（送审稿）报上一级

地方环保部门、农牧部门进行技术审核后，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

向社会公布。省级环保部门、农牧部门应当及时掌握本行政区域禁养

区划定情况，并定期向生态环境部、农业部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2.3术语和定义

1、畜禽

包括猪、牛、鸡等主要畜禽，其他品种动物由各地依据其规模养

殖的环境影响确定。

2、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指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场所

(以下简称养殖场)。生猪（出栏）≥500头；奶牛（存栏）≥100头；

肉牛（出栏）≥50头；蛋鸡（存栏）≥2000羽；肉鸡（出栏）≥

10000羽。

3、畜禽禁养区

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

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指国家为防治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保证水源地环境质量而划定，

并要求加以特殊保护的一定面积的水域和陆域。

5、风景名胜区



9

指具有观赏、文化或者科学价值，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比较集中，

环境优美，可供人们游览或者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

6、自然保护区

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天然集

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

或者海峡，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7、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森林公园是指森林景观特别优美，人文景物比较集中，观

赏、科学、文化价值高，地理位置特殊，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的区

域。

8、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湿地公园是指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合理利用湿地资源、开

展湿地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为目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保护和管理的

特定区域。

9、城镇居民区

指常住人口在 1000人以上的城镇建成区、工矿区、开发区、农

场林场的场部驻地等区域。

10、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指以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科学、技术为主的区域。

2.4禁养区划定方法

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划定全县畜禽养殖的禁

养区。遵循以下禁养区的划定技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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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已经完成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执行;未完成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2018)中各类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确定。

其中，饮水水源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饮用水水源

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注：畜禽粪便、养殖废

水、沼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物)。

2、自然保护区

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各级人

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禁止建设养殖场。

3、风景名胜区

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

布的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

其中，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禁止建设养殖场；其他区域禁止建

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4、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动物防疫条件、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

求等，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边界范围内，

禁止建设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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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的区域，如：

（1）省、市政府批准的相关污染防治规划确定的禁养区；

（2）各市政府制定的水质达标方案确定的禁养区；

（3）各市政府治理丧失使用功能水体或黑臭水体确定的禁养

区；

（4）其他依规需要划定的禁养区。

2.5畜禽养殖情况现状分析

2.5.1养殖种类及数量

丰林县共有 2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其中五营镇 1家，新青镇 1

家，总共养殖猪 1000头、蛋鸡 30000羽。丰林县各个乡镇规模化

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养殖种类及数量统计见下表 2.5-1：

表 2.5-1丰林县养殖数量统计表

序

号
乡镇 名称

奶牛

（头）
猪（头）

肉牛

（只）

蛋鸡

（羽）

肉鸡

（羽）

1 五营镇
黑龙江中源牧业

有限公司
1000

2 新青镇
伊春市兆丰种植

有限公司
30000

3 合计 1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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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养殖方式

丰林县共有 2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其中五营镇 1家，新青镇 1

家，规模化养殖场名称及养殖方式见下表 2.5-2：

表 2.5-2 丰林县规模化养殖场养殖方式表

序

号
乡镇 养殖规模 名称 养殖方式

1 五营镇 规模化养殖场 黑龙江中源牧业有限公司 规模化

2 新青镇 规模化养殖场 伊春市兆丰种植有限公司 规模化

2.5.3粪污处置

丰林县的规模化养殖场的粪污处理方式主要是用作农家有机肥。

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置方式见下表 2.5-3：

表 2.5-3 丰林县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置表

序

号
乡镇

养殖

规模
名称

粪污收

集方式

粪污贮

存方式

尿液和污

水处理方

式

粪便处

理方式

1 五营镇

规模

化养

殖场

黑龙江中源牧

业有限公司
干清粪

排入防

渗储池

排入防渗

储池
有机肥

2 新青镇 规模 伊春市兆丰种 干清粪 排入防 / 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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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乡镇

养殖

规模
名称

粪污收

集方式

粪污贮

存方式

尿液和污

水处理方

式

粪便处

理方式

化养

殖场

植有限公司 渗储池

2.6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结果

2.6.1禁养区类型与面积

伊春市丰林县禁养区类型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以及重要

地表水体等。其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面积为 60.836平方公

里，自然保护区禁养区面积为 260.81平方公里，城镇居民区禁养区

面积为 14.86平方公里，风景名胜区禁养区面积为 139.03平方公

里，森林公园禁养区面积为 141.41平方公里，重要地表水体禁养区

面积为 173.52平方公里，该禁养区面积已经将重合部分去掉。禁养

区占全县总面积 26.64%，全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分类统计表、面积及

分布，见表 2.5-4。

表 2.5-4 伊春市丰林县禁养区分类统计表 单位 km2

序号 禁养区类别 丰林县总面积 禁养区面积
禁养区占总面

积占比（%）

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2967.02 60.836 2.05

2 自然保护区 2967.02 260.81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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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禁养区概况论述

（1）饮用水源地禁养区

丰林县共有 3个饮用工程，均为集中式饮用水源，分别为新青

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伊春市五营区饮用水源保护区、伊春市丰林县

红星镇饮用水水源。

①新青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新青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无养殖场和污染企业；新

青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位于小兴安岭中部，新青镇南

13.5km，水源地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上游地表河水、两侧高

地坡洪积层孔隙水及基岩风化裂隙水。水源地设有水井五口，设计总

量 4700m3/d，实际取水量 1600m3/d，服务人口为 12000人。

表 2.6-1 新青镇集中饮用水水源地信息一览表

水源

地名

称

取水

井编

号

使用

状态

坐标 所处

服务

区域

名称

服务

人口

实际取水

量（m3/d）

水处

理工

艺
东经 北纬

3 风景名胜区 2967.02 139.03 4.69

4 森林公园 2967.02 141.41 4.77

5 城镇居民文教区 2967.02 14.86 0.50

6 重要地表水体禁养区 2967.02 173.52 5.85

总计 790.466 26.64



15

新青

区地

下水

饮用

水水

源

SJ1 在用129°37′34.7727″48°11′23.6341″

新青

镇
12000 1600

过滤

+消

毒

SJ 2 在用129°37′13.8703″48°11′35.7985″

SJ 3 在用129°37′05.3777″48°11′36.3852″

SJ 4 在用129°36′15.4066″48°11′25.3711″

SJ 5 在用129°35′15.7899″48°11′23.8392″

新青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如下：

一级保护区范围：分为 3个保护小区，分别为：以 sj1号、sj2

号、sj3号取水井外接多边形为边界，向外径向距离为 500米，但北

侧边界不超过山脊线的多边形区城；以 sj4号取水井为圆心，500米

为半径，但北侧边界不超过山脊线的圆形区域；以 sj5号取水井为圆

心，500米为半径的圆形区域，画积为 3.0730平方公里。

二级保护区范围：以 sj号至 sj5号取水井外围井的外接多边形

为边界，向外径向距离为 5000米，但东侧、北侧和西侧边界均不超

过山脊线的多边形区城，面积为 53.9700平方公里。

新青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2.6-2、表

2.6-3。

表 2.6-2 新青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拐点坐标

标注名
拐点坐标

东经 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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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129°35′25.6966″ 48°11′38.6063″
Y2 129°34′57.3176″ 48°11′34.2904″
Y3 129°35′10.6924″ 48°11′08.0175″
Y4 129°35′39.9162″ 48°11′22.5755″
Y5 129°35′53.7379″ 48°11′32.5779″
Y6 129°36′08.0065″ 48°11′09.9661″
Y7 129°36′38.2696″ 48°11′20.0680″
Y8 129°36′27.1624″ 48°11′39.5154″
Y9 129°36′47.7999″ 48°11′47.5055″
Y10 129°36′45.9297″ 48°11′26.7579″
Y11 129°37′39.5226″ 48°11′01.9931″
Y12 129°38′08.4879″ 48°11′25.5264″
Y13 129°37′26.8679″ 48°11′49.4501″
Y14 129°37′10.7108″ 48°11′51.8427″

表 2.6-3 新青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拐点坐标

标注名
拐点坐标

东经 北纬

E1 129°35′22.0923″ 48°14′09.0212″
E2 129°34′27.5049″ 48°14′02.4373″
E3 129°33′09.5289″ 48°13′41.8844″
E4 129°32′06.2308″ 48°13′04.5287″
E5 129°32′39.6751″ 48°12′20.0227″
E6 129°32′44.0639″ 48°11′27.8602″
E7 129°32′57.5051″ 48°10′50.2522″
E8 129°32′55.9114″ 48°10′04.2415″
E9 129°33′07.5509″ 48°09′38.0315″
E10 129°32′50.2427″ 48°09′14.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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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 129°34′39.2238″ 48°08′43.8622″
E12 129°36′13.0299″ 48°08′41.9995″
E13 129°38′00.0102″ 48°08′42.6692″
E14 129°39′29.0314″ 48°09′00.9380″
E15 129°39′26.1289″ 48°09′29.2810″
E16 129°39′26.6830″ 48°10′23.8654″
E17 129°38′35.2015″ 48°10′57.3222″
E18 129°38′29.1380″ 48°11′30.1122″
E19 129°38′09.5727″ 48°11′55.7507″
E20 129°37′10.7108″ 48°11′51.8427″
E21 129°36′47.7999″ 48°11′47.5055″
E22 129°36′27.1624″ 48°11′39.5154″
E23 129°35′53.7379″ 48°11′32.5779″
E24 129°35′02.2312″ 48°11′45.2734″
E25 129°35′18.1836″ 48°12′56.9154″

②五营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五营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无养殖场和污染企业；五

营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位于小兴安岭南坡，主要补给来源为大

气降水、含砾细砂岩和花岗岩、火山岩裂隙水径流补给、第四系砂砾

石水渗入补给。有 2眼水井，设计总量 4800m3/d，实际取水量 4000

m3/d，服务人口为 30000人。

表 2.6-4 五营区集中饮用水水源地信息一览表

水源 取水 使用 坐标 所处服 服务 实际取水 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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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

称

井编

号

状态 务区域

名称

人口 量（m3/d）理工

艺
东经 北纬

五营区

地下水

饮用水

水源

SJ1 在用 129°17'0.876" 48°10'1.211"

五营镇30000 4000

二氧

化氯

消毒

SJ 2 在用 129°17'4.885" 48°9'59.018"

五营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如下：

一级保护区范围：以水井的外接多边形为边界，向外径向距离为

形成一级保护区半径的多边形区域形成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面积

为 0.215平方公里。

二级保护区范围：北侧以汤旺河北岸的山脊线为边界，西侧以汤

旺河西岸为边界，南侧则以公路为边界。二级保护区面积为 6.123

平方公里。

五营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2.6-5、表

2.6-6。

表 2.6-5 五营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拐点坐标

标注名
拐点坐标

东经 北纬

Y1 129°16′58.33″ 48°10′8.8009″
Y2 129°16′44.9284″ 48°9′59.4874″
Y3 129°17′5.1219″ 48°9′47.7549″
Y4 129°17′17.5186″ 48°9′57.7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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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6 五营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拐点坐标

标注名
拐点坐标

东经 北纬

E1 129°17′23.6244″ 48°11′3.0648″
E2 129°16′42.6399″ 48°10′5.8113″
E3 129°16′13.5918″ 48°10′10.0654″
E4 129°15′59.5402″ 48°9′56.9287″
E5 129°16′13.9418″ 48°9′31.6638″
E6 129°16′58.9868″ 48°9′27.2476″
E7 129°16′33.1639″ 48°9′14.264″
E8 129°16′17.6366″ 48°8′59.7776″
E9 129°16′38.5759″ 48°8′54.5582″
E10 129°17′14.5984″ 48°9′22.9011″
E11 129°18′40.4491″ 48°9′44.5856″

③伊春市丰林县红星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红星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无养殖场和污染企业；红星镇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位于红星镇西南侧。水源地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

水、上游地表河水、两侧高地坡洪积层孔隙水及基岩风化裂隙水。水

源地共 2眼取水井、相距 15.5米，设计总量 900m3/d，实际取水

量 800m3/d，服务人口为 16840人。水源地水源井和保护区范围

见下表 2.6-7~表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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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7 红星镇集中饮用水水源地信息一览表

水源

地名

称

取水

井编

号

使用

状态

坐标 所处服

务区域

名称

服务

人口

实际取水

量（m3/d）

水处

理工

艺
东经 北纬

伊春市

丰林县

红星镇

饮用水

水源地

1# 在用 129°19'01.30" 48°11'06.75"

红星镇16840 800

二氧

化氯

消毒
2# 在用 129°19'01.13" 48°11'06.26"

伊春市丰林县红星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如下：

一级保护区范围：范围为以外围井的外接多边形为边界，向外径

向 500米、东南侧边界不超过汤旺河所围区域，面积为 0.743平方

公里。

不设二级保护区。

伊春市丰林县红星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2.6-8。

表 2.6-8 伊春市丰林县红星镇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拐点坐标

标注名
拐点坐标

东经 北纬

Y1 129°18'43.16" 48°11'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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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129°19'30.50" 48°11'18.79"
Y3 129°19'28.12" 48°11'12.05"
Y4 129°18'56.02" 48°10'54.64"
Y5 129°18'46.79" 48°10'52.08"
Y6 129°18'31.70" 48°10'54.48"

丰林县饮用水水源地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见表 2.6-9。

表 2.6-9 饮用水水源地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

序号 保护区名称 禁养区面积（km2）

1 新青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53.97

2 五营区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6.123

3 伊春市丰林县红星镇饮用水水源地 0.743

（2）自然保护区禁养区

黑龙江丰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丰林县境内，

始建于 1958年。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6

年，被列为全国示范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以红松为主的北温带针

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

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以红松为主的北温带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和

珍稀的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经纬度范围为东经 128°58'～129°15'，

北纬 48°02'～48°12'。

黑龙江丰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古老的花岗岩分布区，全区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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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孤岛状，三面环水（河流），低洼，由北、东、南部边缘向中部缓

慢升高，台地与谷地较宽，全区以中部低山所占面积最多，山地一般

特征为顶部浑圆，山体两侧多不对称，通常阳坡短陡，阴坡长而缓。

丰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 41

种，兽类 10种，其中Ⅰ级保护动物 2种，Ⅱ级保护动物 8种：鸟类

31种，其中Ⅰ级保护动物 6种，Ⅱ级保护动物 25种。代表性动物

有：鸳鸯 (Aix galericulata)：国家 II 级保护动物：花尾榛鸡

(Tetrastes bonasia)：国家 II级保护动物。为典型的森林鸟类。国

家（Ⅱ级）重点保护植物 6种，包括红松、水曲柳、紫椴、黄菠萝、

钻天柳和野大豆。

丰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资源丰富，是宝贵的物种基因

库。这里保存了我国目前最典型、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丰林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森林生态类型在地理分布上极具原始性，是一个具有生

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的特殊地段，这样典型的北温带森林在全球已为数

不多。丰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一个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其存

在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该自然保护区禁养区面积为 260.81平方公里。

表 2.6-10 自然保护区禁养区范围

序

号
名称 所在区域 位置坐标

禁养区

范围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黑龙江丰林

国家级自然

伊春市丰

林县

E128°58'～

129°15'，

规划边

界范围
2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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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 N48°02'～48°12'

（3）风景名胜区禁养区

黑龙江伊春市五营风景名胜区（原黑龙江省五营地质公园），地

处小兴安岭腹部大黑顶山，位于伊春市中北部五营林业局平山经营所

施业区内，距五营中心城区 25公里。公园地理坐标为东经 129°

09′～129°16′，北纬 47°55′～48°02′，主峰海拔 1047

米。公园以地质地貌、地质构造、地质作用及水体四大类景观资源为

特色，属于地质地貌类地质公园，园内设有冰湖生态园、野生动物园

等设施。

表 2.6-11 风景名胜区禁养区范围

序

号
名称 所在区域 位置坐标

禁养区

范围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伊春市五营

风景名胜区

伊春市丰

林县

E129°09′～

129°16′，

N47°55′～48°02′

规划边

界范围
139.03

（4）国家森林公园禁养区

黑龙江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也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黑龙

江省伊春市丰林县五营镇（小兴安岭南坡），经纬度范围为东经 129°

06′-129°30′、北纬 47°54′-48°19′之间，是伊春林区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5%85%B4%E5%AE%89%E5%B2%AD/56816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BB%91%E9%A1%B6%E5%B1%B1/125841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6%98%A5%E5%B8%82/2921756?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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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景区之一，为中温带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以其保存完整的原

始红松林和四季分明的景观而闻名，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

红松原始森林带。森林覆盖率高达 82.2%，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区域。公园 1989年组建，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

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2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 AAAA级旅游景区，

是伊春市进入 AAAA级最早的景区。公园占地面积 14141公顷，森

林覆盖率高达 97%以上，是亚洲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

林集中地，被誉为“红松故乡”。是“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区”。

表 2.6-12 森林公园禁养区范围

序

号
名称 所在区域 位置坐标

禁养区

范围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黑龙江五营

国家森林公

园

伊春市丰

林县

E129°06′-129°30′、
N47°54′-48°19′

规划边

界范围

141.41

（5）国家湿地公园禁养区

黑龙江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于 2008年 11月经国家批准设立。公

园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中国白头鹤之乡”伊春市

新青区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 129°31′59″—129°36′41″，

北纬 48°11′46″—48°20′45″，总面积 4973公顷。黑龙江

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一个以白头鹤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为其资源特

征；以河流、湖泊、草本、森林、灌丛沼泽湿地等多样化湿地组合为

景观特色；以泥碳沼泽湿地和白头鹤栖息地恢复保护为基本目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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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湿地观鹤和休闲游览为一体的综合性国家湿地

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处于我国东北泥炭沼泽湿地集中分布区，拥

有小兴安岭山脉现今保存最完整的多种典型湿地组合，沼泽、灌丛、

森林、河流、湖泊等景观错落有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认定为

大面积群落清晰、保存完整的典型泥碳沼泽湿地。

表 2.6-13 国家湿地公园禁养区范围

序

号
名称

所在区

域
位置坐标

禁养

区范

围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

里）

1
黑龙江新

青国家级

湿地公园

伊春市

丰林县

E129°31′59″—129°36′41″
N48°11′46″—48°20′45″

规划

边界

范围

49.73

（6）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2019年，撤销伊春市新青区、红星区、五营区，设立丰林县，

以原新青区、红星区、五营区的行政区域为丰林县的行政区域，丰林

县人民政府驻光明大街 1号，丰林县由伊春市管辖。丰林县位于伊春

市北部中心区域，横跨小兴安岭南北两坡，县址坐落在素有“岭上平

原”之称的新青镇。丰林县行政区划面积 2967.02平方公里，林业

施业区面积 67.7万公顷。丰林县建制镇 3个，社区 23个，行政村

2个，林场（所）34个，在册人口 9万人。

丰林县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燥多大风，夏季短促而

湿热，秋季降温迅速多早霜，冬季严寒而漫长。多年平均气温 0.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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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气温出现在 7 月份，月平均最高气温为 20°C 左右，极温为

36.3°C;最低气温出现在一月份，月平均最低气温为-23°C，极温为

-43.1°C。年降水量为全省的次高值区，根据伊春水文站 1974年

~2021年观测资料统计的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619.5mm，降水大部

分集中在 6-9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 77.2%，尤其是 7、8两个月

降水更为集中，占全年降水的 49.1%，暴雨和大暴雨多发生在此期

间。降水量年际变化较大，最大年降水量为 907.6mm，发生在 1985

年，最小年降水量为 435.9mm，发生在 1986年。多年平均 20cm

蒸发皿蒸发量为 1071mm，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636mm。年平

均相对湿度 70%，绝对湿度为 7.0mb。夏季相对湿度为 70%-80%，

冬季为 75%，春季为 55%~65%。

本区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2375h，4-9月份日照时间可达 1317h。

无霜期平均为 130d，结冻期平均为 162d。多年平均风速 2.4m/s，

最大风速 30m/s，大风多出现在 4、5月份。夏季多为东北风，秋季

盛行西南风，春、冬多为西和西南风。最大冻深 2.9m。

丰林县位于小兴安岭主脉中段，横跨主脉东西两坡，地势大致中

部低、两侧高，境内山峰较多，海拔高度在 107~1047米，平均海

拔为 300~450米，其中最高点为大黑顶子山山顶，海拔 1047米，

最低点在乌拉嘎河口，海拔 107米。

小兴安岭主脉在丰林林区境内呈南北走向，纵贯全县。主脉两侧，

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不对称的山峰群体。其中境内有名的山主要有 20

座。境内最高山峰大黑顶子山，海拔 1047米。嘉音山，海拔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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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是境内第二座高峰。北影山，俗称老白山，海拔 887.4米，是

境内第三座高峰。

丰林县土壤资源以暗棕壤、草甸土、沼泽土三个土类为主，暗棕

壤是小兴安岭典型地带性土壤，多分布在山地森林中，适于林木培育

和生长，伊春市内的暗棕壤分为典型暗棕壤、草甸暗棕壤、原始暗棕

壤和潜育暗棕壤。草甸土又分为沼泽化草甸土、草甸土。沼泽化草甸

土多分布在地势低洼的积水地带;草甸土一般分布在河谷平原，伴有

草甸暗棕壤。沼泽土主要分布在河岸低洼积水处，河漫滩地和宽谷洼

地。伊春市的沼泽土主要分类有泥炭腐殖质沼泽主、腐殖质沼泽主和

草甸沼泽土。

境内有满、回、朝鲜、鄂伦春等 9个少数民族。丰林境内有“亚

洲面积最大的原始红松林”丰林县具备了“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负

氧极高、地质多样”等得天独厚的特点。丰林县境内有大小河流 20

条，汤旺河是流经境内最大的河流，先后流经新青、红星、五营。丰

林县森林覆被率约 90%，植物资源有高等植物千余种。其中：森林

类型以阔叶及混交为主，主要树种有红松、云杉、冷杉、兴安落叶松

等；苔藓植物 169种，蕨类植物 49种。目前，汤旺河新青段、红

星段、五营段水质保持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饮用

水源地水质达标。

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以国土空间规划中“三区三线”的城镇

开发边界线划定禁养区。丰林县全域禁养范围内包括了相关的文教科

研区，因此不做单独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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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4 丰林县各乡镇禁养区面积与占比统计表

序号 乡镇名称 总面积（平方公里）

1 新青镇 5.80

2 红星镇 6.03

3 五营镇 1040

（7）重要地表水体功能区周边禁养区域：

丰林县境内重要水体为汤旺河，汤旺河是流经境内最大的河流，

为上甘岭源头水保护区，先后流经新青、红星、五营。目前，汤旺河

新青段、红星段、五营段水质保持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

标准，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汤旺河禁养区范围为主干及其主要支流

两侧各 200 米范围陆域。

表 2.6-15丰林县重要地表水体及支流周边禁养范围

序号 名称 禁养范围
禁养区面积

（平方公里）

1 汤旺河主干及支流 河道两侧各 200米范围陆域 173.52

2.6.3禁养区内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情况分析

经调查，禁养区内无规模化养殖场。

2.7禁养区控管措施（禁养区环境监管要求）

（1）在禁养区内，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

（2）在非禁养区内，本方案公布实施之日前建成的原有畜禽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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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应按照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控制畜禽养殖规模，并严格落实污染

防治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

（3）要大力提倡适度规模化养殖，优化养殖小区布局，实行污染

物集中治理，总量控制，达标排放。

（4）新、扩、改建畜禽养殖场时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和“三同时”制度。

（5）要严格按照畜禽禁养区划定方案，结合本辖区畜牧业发展规

划，把好畜禽规模养殖发展关口，实现畜禽养殖业适度发展，严禁“先

污染，后治理”现象出现。

（6）发改、住建、环保、畜牧、国土等部门在规划、立项、审批

畜禽养殖项目时，应根据本方案要求严格审批程序，切实推进全县畜

禽养殖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3方案实施保障措施

3.1法律地位保障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一旦经市、县（市、区）政府批准公布，

就具有法律效应，应得到严格执行。

各县（市、区）政府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加强对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加大资金投入，扶持畜

禽养殖污染防治以及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

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符合畜牧业发展

规划、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满足动物防疫条件，并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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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工作机制保障

成立伊春市丰林县畜禽禁养区划定工作领导小组，由副书记任组

长，主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县生态环境局、县住建局、县发改局、县

国土局、县卫生局、县水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文旅局、县农业农

村局、县司法局、各乡（镇）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建立多部门联动

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原浩东 丰林县委副书记、丰林县政府丰林县长

副组长：

伊琳娜 丰林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成 员：（排名不分先后）

朱传琦 伊春市丰林生态环境局

徐超 丰林县水务局局长

孟鸿宇 丰林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赵洪涛 丰林县财政局局长

夏兆坤 丰林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邱越 丰林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褚晴荔 丰林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陆飞 伊春市丰林自然资源局

韩相波 丰林县司法局局长

林博成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丰林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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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双森 新青镇镇长

张 腾 红星镇镇长

范朕揆 五营镇镇长

按照《国务院关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及《关于划定畜禽禁养区和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规模化养殖

场（小区）养殖专业户工作的通知》（黑环函[2016]67号）文件的

要求，规范管理畜禽养殖禁养区。

3.3设施建设保障

要依据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定位、环境承载能力等实际情况，合理

确定禁养区以外区域的养殖总量、品种规模化水平，严格污染物总量

控制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加快污染防治设施建设。

3.3.1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应当严格落实国家有关环境管理制度和规定，按照畜禽养殖污染

防治和总量减排要求，配套建设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设施，并

确保设施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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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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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分图）



34

附图三：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新青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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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红星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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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五：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养区——五营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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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六：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河流禁养区（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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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七：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自然保护地禁养区（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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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八：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自然保护地禁养区——黑龙江丰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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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九：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自然保护地禁养区——黑龙江伊春市五营风景名胜区（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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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十：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自然保护地禁养区——黑龙江五营国家级森林公园（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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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十一：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自然保护地禁养区——黑龙江新青国家级湿地公园（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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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十二：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城镇居民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禁养区（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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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十三：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城镇居民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禁养区——新青镇（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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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十四：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城镇居民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禁养区——五营镇（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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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十五：伊春市丰林县畜禽养殖城镇居民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禁养区——红星镇（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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